
 

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 

网上申诉信访须知 
 

您好，欢迎进入吉林电子法院网上信访平台（网址：

http://ssxf.court.gov.cn/wsxf/）！网上信访平台是人民

法官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是妥善解决群众诉求、快速化解

矛盾纠纷的重要渠道，也是人民法官与信访人和社会沟通互

动的平台。 

您可以通过网上申诉信访平台提交属于延吉市人民法

院管辖内的申诉信访案件和相关材料，请务必保证填写的信

息和上传的材料真实有效，我们会根据您提交的材料尽快处

理您所反映的问题，具体内容如下： 

一、网上受理范围 

1、当事人对终审民事、刑事、行政、国家赔偿案件的

生效判决、裁定、决定不服，可以通过互联网提出申诉信访； 

2、对于请求督促执行法院尽快执行的、请求纠正执行

行为的申诉信访案件，当事人可以通过互联网提出执行信

访； 

3、案外人认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侵害其

合法权益，提出申诉的，适用前款规定； 

二、信访主体范围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提出申诉，当事人

也可以委托律师代为申诉，但各方均需提供能证实其身份关

系和委托关系成立的身份证、结婚证、户口簿、委托书等材

料。申诉人系单位的，应提供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

批准证书、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等能证实其主

体身份的材料。 

前款中的法定代理人是指当事人的父母、养父母、监护

人和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的代表；近亲属是指夫、妻、

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 

三、网上信访操作 

申诉人网上信访申诉时，应按照《网上信访注册指南》

认真填写表格（带＊项不能为空），完成网上注册。申诉人

应确保注册信息真实性，包括姓名、联系电话、信箱地址等

以便更好地联系。请您牢记登录名与密码并妥善保存，以备

查询时使用。 

上传案件信息时，请将能证实其身份关系和委托关系成

立的材料、申诉状、原审判决（裁定、决定）和延吉市人民

法院驳回申诉通知（不予重新审判或审查通知）或延吉市人

民法院再审判决（裁定）、证据材料等的电子文档，通过互

联网上传至延吉市人民法院申诉信访平台。 

申诉人应按申诉信访平台系统的提示进行操作，并确保

所填信息与上传材料真实、有效。 



 

四、网上办理流程 

具体办理流程是：信访人在互联网上注册信访用户→填

写信访案件信息→发送信访案件信息及请求→互联网与人

民法院内网交换数据→人民法院内网受理中心接收数据→

登记后将有关事项转送、交办至有关单位或有权处理部门→

有关单位或有权处理的部门处理并反馈对结果→人民法院

内网与互联网交换数据→网上答复信访结果。 

五、网上查询结果 

信访人可以凭借自己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网上信访申

诉平台，查询信访人的网上申诉办理情况。 

六、网上信访注意事项 

为使你反映的问题尽快得到处理，请注意下列可能不被

系统接受的情形： 

(1)按系统提示操作，或未按系统提示进行补正； 

(2)申诉未经延吉市人民法院复查（审查）或再审处理； 

(3)反映的情况属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 

(4)反映的情况不属法院管辖范围。 

 


